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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617 号

申请人：周兵，男，汉族，1984年9月25日出生，住址：湖

南省东安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大江苑麻雀鲜生超市，经营场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涌27号地下层101铺（部位：自编号

1,3-15铺）。

经营者：张洪兵，男，汉族，1990年6月10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浏阳市大瑶镇上升村藕塘片庆祥小区477号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朝辉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范燕燕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周兵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大江苑麻雀鲜生超市

关于赔偿金、加班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周兵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朝辉、

范燕燕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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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0 日至 2023

年 11 月 1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

除赔偿金 795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1 日

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没有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23850 元；四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月 11日至 2023 年 11月 17日加

班工资 8408.6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扣除 2023 年 9 月

和 10 月社保个人费用 1082 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工资 3003.3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2023 年 6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，双方

存在劳务关系，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1 月 15 日，双方存在劳

动关系；二、我单位从未向申请人送达辞退文件，不存在违法

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一说。我单位仅是安排申请人调岗前休息，

但申请人在我单位负责人外出返回后约谈表示拒绝；三、因我

单位人员不足，我单位张经理与申请人口头约定了工作内容和

工作时间，2023 年 9 月 10 日申请人试用期结束，因管理人员

忙于分店开业重组事宜，未及时与申请人签订转正合同，但我

单位已按口头约定为申请人申报社保，因此，我单位有积极履

行双方约定，我单位不同意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

资；四、申请人每月签收工资条，并无提出过异议，我单位不

存在拖欠申请人工资行为，不同意申请人关于加班工资的请求；

五、我单位已为申请人缴纳了 2023 年 9 月至 11 月的社会保险

费用，不同意申请人返还社保个人费用的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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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审查，申请人自 2023 年 6 月 10 日起在被申请人处任主

管，每天上班 9 小时（含吃饭休息时间），月休 4 天，通过指纹

打卡考勤，月工资标准为 5000 元，自 2023 年 7 月起工资调整

为 5300 元/月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3

年 11月 17 日，申请人 2023 年 6月至 10月工资依次为 3842 元、

5398 元、5300 元、5561 元、5300 元，合共 25401 元。被申请

人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至 2023 年 11 月。上述事实有微信

记录、排班表、工资签收条、转账记录、社保申报明细为证。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 2023 年 6 月

10 日至 9 月 10 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务关系，但被申请人未能举

证证明该主张，该主张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鉴于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用工期间不持异议，且有庭审调查及微信记录、工

资签收条、转账记录、社保申报明细等为证。因此，本委确认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6月 10日起至 2023 年 11月 17 日

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休息 3 天，

被申请人未发放申请人该月工资，该月社保个人费用为 541 元。

本委认为，结合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及工时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工资

为 2672.27 元[53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（13 天+1

天×200%）]，扣除社保个人费用后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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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1 月工资 2131.27 元（2672.27 元-541 元）。

三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天上班时间包含

半小时吃饭休息时间，按法定每周上班 44 小时的标准，其每周

实际上班 54 小时,故要求被申请人按照 1.5 倍支付其每周延时

加班 10 小时的加班费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每天上班 8 小时，

不存在加班，其单位对申请人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加班时间已

支付加班费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在职期间一直执行每天上班 9

小时（含吃饭休息时间），月休 4 天的工时制度，系不同于标准

工时制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双固定用工模式，经

折算，申请人的月工资不低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数额作为标准

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无证据显示申请人对该用工模式及

工资结算方式提出异议，故申请人的工资应视为包含该工时制

度内的标准工作时间及加班工作时间的标准工资及加班工资，

本委不再另行计算该工时制度内的加班工资，因此，申请人要

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6月 11日至 2023 年 11月 17 日加班工

资的请求，本委予以驳回。

四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上

级张经理通知其次日不用再上班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不同意

去礼岗店协助撤场，故其单位让申请人先休息，其单位负责人

之后联系申请人沟通事宜，但申请人一直没有来。经查，张经

理在2023年 11月 17日通过微信告知老板让申请人次日前来办

理交接，先休息一段时间。申请人向张经理提出退回社保的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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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结算所有工资，张经理表示交接好周一安排（结算工资）。当

天申请人询问本案代理人范燕燕，张经理通知其次日起不用再

上班，被开除了，这是否为老板和范燕燕的决定，范燕燕表示

其不参与人事事宜，这几天老板也不在家，希望申请人多与张

经理沟通。申请人回复范燕燕其应聘的是被申请人，不接受调

店，开除也说不通。11 月 21 日，张洪兵提出约申请人面聊，

申请人回复好的。上述事实有微信记录为证。本委认为，结合

双方的陈述可以反映，申请人不同意被申请人的工作安排，遂

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休息，申请人主张该休息安排实际属于解

除通知，依据不足。然此后，被申请人未再对申请人积极履行

工作安排或督促上班等用人单位应尽之义务，申请人也没有向

被申请人提出上班事宜，故应视为双方劳动关系是由被申请人

提出，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。虽申请人在本案中请求违法解除

劳动关系赔偿金，但考虑赔偿金与经济补偿金同属解除或终止

劳动关系的补偿范畴，为减少诉累，本委按经济补偿处理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经计算，申请人在职月平均工资为 5327 元

[（25401 元+2672.27）÷5.27 个月]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2663.5 元（5327 元×0.5 个月）。

五、关于没有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。鉴于双方没有签

订劳动合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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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17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22664.11 元（5398

元÷31 天×22 天+5300 元+5561 元+5300 元+2672.27 元），申请

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6月 11日至 2023 年 7月 9日没有

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六、关于返还扣除社保个人费用问题。申请人向本委申请

撤回要求被申请人返还扣除 2023 年 9 月和 10 月社保个人费用

的仲裁请求。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

的规定，本委准予申请人撤回该项仲裁请求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

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

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6 月 10 日起至 2023

年 11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1 月工资 2131.27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2663.5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7月 10日至 2023 年 11月 17日未订立书面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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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的工资 22664.11 元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